
附件6
2025年第四批次面向个人配租保障性

租赁住房选房签约服务指引
2025年第四批次面向个人配租保障性租赁住房选房、签约手续安排于2026年3月9日-3月14日10：00-12：00、14：00-17：00在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深圳市保障性住房服务大厅进行。

合格认租申请家庭请按如下指引办理相关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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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证件及资料
	序号
	所需证件及资料
	形式及份数
	用途

	1
	申请人身份证
	原件

复印件（1份）
	1.用于办理选房签约手续。

2.身份证复印件上注明“此复印件由本人提供，与原件一致”，并签名按捺手印。

	2
	被委托人身份证
	验原件
	1.申请人委托共同申请人选房时须提供。

2.申请人委托共同申请人以外的其他人选房时须提供经公证的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范本附后。

	3
	申请人本人签名并按捺手印确认的授权委托书
	收原件（1份）
	


注：申请人本人前来签约请携带第1项资料；委托办理请携带以上全部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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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时间和地点

	事项
	时间
	地点

	选房
	3月9日-3月14日10：00-12：00、14：00-17：00。

签到时间为每个场次开始前15分钟。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深圳市保障性住房服务大厅

	签订租赁合同
	选房后当日：17:00前签订。
	


★申请人具体选房场次详见选房排期表（附件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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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房指引
选房规则
◆请按公示的选房排位顺序依次选择对应面积的住房。
◆申请人未按时参加选房的，按以下规则依序补选房：
申请人过号未到（电脑系统叫号，呼叫三次未到）、但在安排场次选房结束前到场的，待安排场次选房结束后，按选房排位顺序先后补选房；
申请人在安排场次未到场、但在安排场次当日选房结束前到场的，在当日选房结束后按选房排位顺序补选房；
申请人在安排场次当日选房结束前仍未到场的，视为放弃本批次选房资格。
选房流程
◆签到等候
选房者到达现场后，按照指引先在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深圳市保障性住房服务大厅签到，领取臂贴号码牌，等待叫号。
◆ 呼叫验证
电脑系统将按照排位顺序呼叫（每位呼叫三次），选房者在听到自己的排位号码被呼叫后，应带齐所需证件、资料到验证处进行身份验证，验证通过后准备预选房。
如果同一个排位号有多人并列时，电脑系统将呼叫抽签，参与抽签的选房者进行摇号抽签；系统将会根据抽签结果按先后顺序呼叫选房者预选房。
◆ 正式选房
当前一个选房者确认完成选房后，工作人员会按排位顺序呼叫下一位预选房者前去正式选房。选定房号后，工作人员即打印《选房确认书》，选房者在《选房确认书》上签字确认，即完成选房。

◆ 撤销轮候
选房者已完成正式选房，如属于公共租赁住房轮候库在库轮候家庭的，需在此阶段现场操作撤销公共租赁住房轮候资格，方可进入后续签约环节。未轮候家庭可直接进入下一阶段。

选房注意事项
◆ 申请人（家庭）应做好选房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建议选择多套住房作为目标，密切留意现场的叫号信息和房源信息，已被选走的房号切勿作为备选房号，如有不明之处，可随时咨询现场工作人员。
◆ 请申请人按照选房排期表规定的时间提前签到，以便提前了解选房操作流程和房源动态。
◆现场选房人应为申请人本人；若申请人本人确不能到场的，可书面委托成年的共同申请人选房，书面委托由申请人本人签名并按捺手印；非共同申请人选房时须提供经公证的授权委托书。
◆为避免人多拥挤，每户申请家庭最多两人进入选房现场。
◆每户申请家庭选房时间不超过三分钟，房号一经选定并签字确认，不得调换。
◆关于如何视为放弃选房。
认租家庭排序到位，其意向小区中有对应户型或建筑面积的房源但未选房的，或者虽选定住房但未按时签订租赁合同的，按放弃本批次选房处理。累计放弃选房行为达到三次的，三年以内不得再次申请政府组织配租的保障性租赁住房。

认租家庭在选房时，仅能在其认租意向小区范围内进行选择，无法选取非本人认租意向小区的房源。若认租意向小区的房源在认租家庭所在排位选房前已被全部选定，则不被视为放弃选房行为，不被计入累计次数。

◆每个场次结束后安排补选，认租家庭需在每个场次结束前15分钟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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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约注意事项
签约时，申请人本人确实不能到场的，可书面委托成年的共同申请人签订租赁合同，书面委托由申请人本人签名并按捺手印，其他人选房时须提供经公证的授权委托书。选房当日未签约的，视为自行放弃本项目选房。放弃选房行为达到三次的，三年以内不得再次申请政府组织配租的保障性租赁住房。

签约后需现场缴纳所选房屋租赁保证金，申请人可通过微信/支付宝扫码支付或网上银行转账缴纳保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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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住注意事项
◆入伙时间：签约后，以签约现场发放入住通知书约定时间为准。

◆嘉禧苑入伙地址：深圳市光明区马田街道嘉禧苑3栋2楼社区文化活动中心。联系电话：0755-88658509。

◆虹霓轩入伙地址：深圳市光明区马田街道虹霓轩正门左侧103号商铺。联系电话：0755-88658539。
◆入住手续可由申请人或成年的共同申请人办理。

◆办理入住时，物业服务费、水费、电费、燃气、有线电视等业务费按各小区物业管理公司的相关规定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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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
◆因场地有限，建议老人和小孩不要前往选房现场。
◆租金和物业管理费的缴交由合同约定起租时间统一起算。
公交：

您的位置—高新南地铁站(E39路、M355路、高峰专线21号)

您的位置—高新公寓(72路、236路、339路、 M109路、M530路、 M562路、高峰专线165路、高峰专线36号)

再步行到选房现场。

地铁：您的位置—地铁9号线坐到高新南站D出口，往前步行150m前往选房现场。

选房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深圳市保障性住房服务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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